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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江苏医药职业学院离退休
教职工服务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（部）：

《江苏医药职业学院离退休教职工服务管理办法》现予

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江苏医药职业学院离退休教职工服务管理办法

江苏医药职业学院

2021年10月8日

江苏医药职业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8 日印发

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文件
苏医离退休〔2021〕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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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苏医药职业学院
离退休教职工服务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为了不断规范和完善离退休教职工的管理工作，提高工

作效率和服务质量，同时充分调动退休教职工的积极性和主

动性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和国家关

于离退休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修订本办

法。

第一条 离退休工作是学校党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尊重和爱护老同志、做好离退休教职工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关

系到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离退休教职工为按国家规定并在

我校办理离休和退休手续的教职工。

第三条 离退休教职工管理服务工作在学校党委和行政

的领导下进行。

第四条 离退休教职工管理服务工作的主要内容是：落

实好离退休教职工的政治、生活待遇，丰富其生活，并积极

创造条件，使离退休教职工“老有所养、老有所医、老有所

为、老有所学、老有所教、老有所乐”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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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学校党委和行政明确一名校领导具体分管离退

休工作,加强对离退休工作的领导。

第六条 离退休工作处是在学校党政领导下，负责对离

退休教职工进行管理和服务的职能部门。

第七条 离退休党总支是学校的二级党组织。在学校党

委领导下，具体负责离退休党员的管理、教育和处理相关的

党务工作。

第三章 管理职责

第八条 离退休工作处主要职责

（一）认真学习、宣传党和政府关于离退休工作的有关

文件精神，贯彻落实相关政策和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具

体实施办法，拟定年度、学期工作计划。

（二）加强离退休工作理论和政策的学习调研，不断探

索新形势下离退休工作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、新途径，不断改

进服务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做好离退休人员的来信来访工作，及时了解他们

的思想情况、具体困难和合理要求，释疑解惑，排忧解难，

重大问题第一时间汇报。

（四）制定并实施离退休工作处老同志联系制度，加强

学校与离退休教职工的信息沟通，会同有关部门，做好重大

节日和离退休教职工生病住院期间的走访慰问工作。

（五）召开老同志迎春座谈会，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

文体活动和就近的参观学习活动，办好老同志活动室，不断

丰富老同志的精神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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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积极为离退休教职工搭建“老有所为”平台，充

分发挥老同志在政治理论、工作经验、专业知识上的优势，

使他们在教学、科研和青年教师培养以及在关心下一代教育

等方面发挥作用。

（七）协助人力资源处、财务处做好离退休人员的离退

休金以及各种补贴、津贴的调整与发放工作，管好用好离退

休人员的各类经费。

（八）负责离退休教职工信息管理系统的实施、管理与

维护，做好离退休教职工信息年度统计汇总上报工作。

（九）协助家属做好离退休教职工丧事处理和善后工

作。

（十）抓好本单位工作人员的素质教育，增强服务意识，

提高管理能力和政策水平。

（十一）完成学校领导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第九条 离退休党总支工作职责

（一）会同党办院办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统战部等有关

部门，做好离退休教职工政治待遇落实和思想政治工作。

（二）做好离退休教职工党组织的党建工作，指导和组

织离退休党员的组织生活、政治学习及重大纪念日的思想政

治教育工作。

（三）做好离退休党员日常政治学习工作，组织党员阅

读文件、听报告、参加学校重大政治活动，发放有关学习材

料。

（四）办理离退休党员组织关系接转手续，做好党员信

息管理和外调信函、档案调查复函等党务工作。

（五）以各种方式和形式及时宣传解读党的路线方针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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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，传达学校相关政策和建设发展新举措。

（六）按时收缴离退休党员党费。

（七）完成学校党委及相关部门交给的党务方面的其他

工作。

第四章 组织与保障

第十条 加强离退休工作的组织领导。把离退休工作列

入学校重要议事日程，校党委、校行政每年召开离退休工作

专题会议，统筹规划、研究部署离退休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学校保障离退休工作经费投入，加强离退休

人员活动场所建设。

第十二条 学校重视离退休工作队伍建设，在离退休工

作人员编制、业务学习培训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以上未尽事宜，一般问题由相关部门协商解

决；涉及重大问题由离退休工作处提交学校党政会议研究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离退休工作处

负责解释。


